
蚓)、县财政部门专项拨给， 1--1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不向地(市、 :H'I )、县(市、

民〉下拨经费。

报考者缴纳的报名费和考试费，除一部份上缴省以外，主要用于地方组织考试。

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对主考高等院、校制订计划、大纲及命题、评卷

付给报酬 z 对编写辅导资料、提写稿件等，按规定付给稿酬I:主考院校的日常办公用费和教

、干部外出开会放差费等，由学校开支。

报考者的报名费、考试费、往返路费、食宿费由本人自理。

九、社会助学与自学指导

社会助学是自学考试制度中的一项重要环节。助学是帮助自学者注行学习，不是旦与考 h

社会助学辅导，要贯彻对考生负责、为考生服务的精神，保证质量，合理收费。各级自考机

向要逐步加强对助学的指导和管理。

各单位要积极支持自学考试。在职人员报名和考试所需的时间，由单位fk假，不扣工资

、党金，并在考试前给以复习准备时间。对不误工作， n学考试成绩优秀者，单位可给以奖

励，以鼓励在工作岗位上自学成才。

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将配合省高教电教中心和主考院、枝，按自学考

试大纲，逐步制作和发行自学考试各科课程的音、象教材。凡有条件的单位，可以担参加自

学考试的人员组织起来，以利用现代电化教学手段指导自学，提高自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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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广大民兵在各级党委、攻府和人武部门的领导下，视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在各条战线上涌现出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他们的高尚品质和英雄模商事迹，

是广大民兵群众学习的榜样，应当受到奖励和表彰。要通过开展对民兵的奖励工作，选一步

鼓励先进、 i鼓励后进、发扬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充分调动广大民兵的

积极性，为我省"富民、升位"作出贡献。为此，现参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和军

委总部的有关规寇，作如下通知:

一奖励范围

民fEm fet 、民兵、民兵干部、专职武装干部，在参加社力主义拉丘之四 ?f:fft手中文明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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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 . 战备 tiLWJ 、维护社会治安、抢险救灾、民兵军事训练、兵员动员、扩编演练等方面成绩

显著以及连续几年被评为先进，在民兵建设上有突出贡献者，给予记功;有特殊贡献和在全

省范围有重大影响者，授予荣誉称号。

二、奖励等级

民兵单位和个人的奖励分为:授予荣誉称号、记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

三、批准权限

民兵单位和个人，凡授予荣沓称号者， I封省人民政府批准;营以下单位和个人 i己 -J LT

功、 二等功者，由市(州〉人民政府就地区行政公署批准z 营以下单位和个人记三等功者

lil 县(市、 l王)人民政府批准。

四、报批程序

民兵奖励的具体工作由人武部、军分区、省军区负责承办。凡本级有权批准的，报同级

人民政府审批;属上级批准的，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以政府和同级军事部门的名 义
联合 i二报。

)飞受央的个人， 一律以政府和军队的名义颁发奖状和立功证书;凡受奖的单位·-iiL 以

政府和1军队的名义颁发奖状或授予锦旗。

五、加强领导

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武部门，要重视民兵的奖励工作，应作为一项经常性的政治工作认真
抓好。更加强调查研究，严格掌握奖励标准，讲求实际效果，坚持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奖

励为辅的原则。地方和军队要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民兵的奖励工作，把广大民兵的积极性引
导到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崇高事业上来，大力促进民兵建设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

预备役部队(不含现役军人)平时的奖励，在没有明确规定前，参照此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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